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南川区弘禹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项目代码：2019-500119-76-01-094547）和《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我局于2026年1月9日受理该申请，并于1月14日组织专家对该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技术评审，报告质量评定等级不合格，未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因不满足行政许可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对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请你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核实有关情况后再行报批。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南川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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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6年1月14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重庆市南川区洪塘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南川区水利局、重庆市南川区弘禹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法人）、重庆市渝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位）、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进行了现场踏勘，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通知》（渝水〔2018〕267号），专家组对《水保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不合格，不予通过技术评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的分析评价无明确结论。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未结合项目实际扰动情况界定。
三、项目土石方情况介绍不清晰，未开展弃渣综合利用调查及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
四、弃渣场要素信息介绍不完整，无弃渣场地质勘察报告。弃渣场选址分析评价缺乏针对性，弃渣未按设计堆置和防护，且个别渣场涉及水库淹没区。
五、表土资源调查不符合实际情况。
六、项目选址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未按水土保持规范要求开展分析认证，且建设方案未提高截排水与拦挡工程级别和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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